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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重大资产出售相关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26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大资产出售相关协议

的议案》，鉴于双方于 2018 年 9 月 28 日已签订《珠海晟则投资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与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润兴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

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为更好地推进重大资产出售事宜，公司与

珠海晟则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珠海晟则”）签订关于润兴融资

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兴租赁”）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与珠海晟则、

润兴租赁签订《债务承担协议》。 

本次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债务承担协议在通过董事会审议后，尚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为珠海晟则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珠海晟则”），乙方

为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华智能”） 

（1）双方确认，截至本补充协议签订日，鉴于《股权转让协议》对本次交

易首期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予以明确约定以及达华智能需向润兴融资租赁偿还

融资租赁本金及其利息，双方同意，自本补充协议签订之日起，珠海晟则向达华

智能支付的交易保证金 5,000 万元转换为珠海晟则向达华智能支付的首期股权

转让价款。  



（2）双方同意，本次交易首期股权的转让价款剩余款项，珠海晟则应向达

华智能分笔支付。 

（3）双方同意，如本次交易于 2019 年 3 月 31 日仍未经达华智能股东大会

审议并通过，达华智能对润兴租赁的融资租赁本金及其利息的偿付义务于 2019

年 4 月 1 日转回达华智能，且自本协议签订日至达华智能足额偿还融资租赁本金

及利息之日之间的融资租赁利息仍由达华智能承担，达华智能应按照其与润兴融

资租赁签订的融资租赁协议的约定向润兴融资租赁偿还融资租赁本金及其利息。

即如本次交易于 2019 年 3 月 31 日仍未经达华智能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则润兴

租赁保留追究达华智能在全部融租赁期间内全部融资租赁本息、逾期利息以及违

约金。 

（4）双方同意，自 2018 年 12 月 31 日起 30 日内，双方共同聘请具有证券

期货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并启动对润兴融资

租赁 2018 年度财务报告进行专项审计的相关工作。自前述期限届满之日起 90

日内，前述审计机构对润兴融资租赁进行专项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 

（5）鉴于双方已就本次交易的交易对价协商确定且交易对价相比润兴融资

租赁的评估价值与乙方业绩补偿金额之和的 40%已适当上浮，双方同意前述审计

结果不影响本次交易中根据预测结果确定的业绩承诺补偿金额，不影响《股权转

让协议》确定的交易对价。 

（6）本补充协议是《股权转让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股权转让

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补充协议与《股权转让协议》存在不一致的，以本

补充协议为准；本补充协议没有约定的事项仍适用《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 

二、债务承担协议主要内容： 

（1）协议各方： 

甲方（债务承担方）：珠海晟则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珠海

晟则”） 

乙方（原债务方）：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华智能”） 

丙方（债权方）：润兴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兴租赁”） 



（2）珠海晟则已按照《关于润兴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的

约定向达华智能支付交易保证金 5,000 万元，该保证金将按照《股权转让协议》

的约定转换为珠海晟则应向达华智能支付的首期股权转让价款。 

（3）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珠海晟则向达华智能支付的交易保证金 5,000

万元转换为珠海晟则向达华智能支付的首期股权转让价款，且珠海晟则需按照

《股权转让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约定向达华智能支付本次交易剩余的首期股权

转让价款合计 55,000 万元。 

（4）各方同意，本次交易首期股权转让价款，由珠海晟则向达华智能分笔

支付，达华智能收到珠海晟则支付的每一笔首期股权转让价款当日即应将此笔股

权转让价款向民生银行偿还其委托贷款本息及违约金或罚息。 

（5）各方同意，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本协议项下融资租赁本金及其利息

的偿付义务移转至珠海晟则，由珠海晟则向润兴租赁偿还本协议项下融资租赁本

金及其利息，达华智能不再向润兴租赁偿还本协议项下融资租赁本金及其利息。 

（6）各方同意，如本次交易于 2019 年 3 月 31 日仍未经达华智能股东大会

审议并通过，达华智能对润兴租赁的融资租赁本金及其利息的偿付义务于 2019

年 4 月 1 日转回达华智能，且自本协议签订日至达华智能足额偿还融资租赁本金

及利息之日之间的融资租赁利息仍由达华智能承担，达华智能应按照其与润兴融

资租赁签订的融资租赁协议的约定向润兴融资租赁偿还融资租赁本金及其利息。

即如本次交易于 2019 年 3 月 31 日仍未经达华智能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则润兴

租赁保留追究达华智能在全部融租赁期间内全部融资租赁本息、逾期利息以及违

约金的权利。 

（7）各方同意，如本次交易于 2019 年 3 月 31 日仍未经达华智能股东大会

审议并通过，则达华智能应当于 2019 年 4 月 1 日向珠海晟则返还其已收取的首

期股权转让价款（以下简称“首期股权转让款本金”）并以首期转让价款本金为

基准加计年化利率 15%的利息（以下简称“首期股权转让价款利息”），直至其足

额返还首期股权转让价款本金并足额支付首期股权转让价款利息。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珠海晟则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与珠海晟则、润兴租赁签订

债务承担协议，是为了更好地推进润兴租赁 40%股权转让事宜，同时有助于降低

公司财务费用，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转让润兴租赁股权有利于保护公

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本次交易完成后，将为公司收回投资，有

利于公司回笼资金，整合资源，进一步调整公司产业布局，所得款项将用于公司

生产经营后及转型升级发展。 

特此公告。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